
 

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           文 件 D H  2 5 / 2 0 1 6  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1 .  活 化 火 炭 區 明 渠 的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 6 4 段 )：  
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的 回 覆 ：  
 
1 . 1  康 文 署 現 時 在 該 地 點 並 沒 有 發 展 計 劃 。 如 將 來 渠 務 署 計 劃

活 化 火 炭 河 ， 康 文 署 會 按 照 資 源 分 配 、 沙 田 區 各 項 文 康 設

施 的 優 次 及 文 康 設 施 的 需 求 等 因 素 ， 與 渠 務 署 及 有 關 部 門

商 討 在 有 關 地 點 設 置 文 康 設 施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
1 . 2  現 時 康 文 署 在 火 炭 及 鄰 近 位 置 設 有 多 個 康 樂 場 地 供 市 民 使

用 ， 包 括 山 尾 街 休 憩 處 、 山 尾 街 兒 童 遊 樂 場 、 山 尾 街 遊 樂

場 、 山 尾 街 籃 球 場 、 禾 寮 坑 休 憩 花 園 、 禾 寮 坑 遊 樂 場 、 樂

園 徑 兒 童 遊 樂 場 、 樂 楓 徑 休 憩 花 園 、 樂 蓮 徑 休 憩 處 、 樂 信

徑 燒 烤 場 、 樂 桂 徑 休 憩 花 園 及 桂 地 街 花 園 。  
 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
1 . 3  有 關 活 化 火 炭 明 渠 的 動 議 ，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施 政 報 告 中

提 出 推 行 親 水 文 化 及 近 水 活 動 ， 渠 務 署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

二 月 開 展 一 項 顧 問 研 究 ， 探 討 具 體 可 行 方 案 ， 在 大 型 排 水

改 善 工 程 和 新 發 展 區 的 排 水 規 劃 中 ， 加 入 活 化 水 體 意 念 ，

務 求 在 有 效 排 水 的 同 時 ， 促 進 綠 化 、 生 物 多 樣 性 、 美 化 及

進 行 近 水 活 動 等 目 標 ， 建 設 可 持 續 排 水 設 施 及 提 供 更 美 好

的 居 住 環 境 。 當 中 ， 渠 務 署 會 檢 視 全 港 主 要 河 道 ， 評 估 河

道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如 地 理 位 置 、 外 觀 、 生 態 價 值 、 公 眾 的 享

用 程 度 及 技 術 可 行 性 ， 以 探 討 活 化 水 體 的 具 體 可 行 方 案 ，

為 將 來 進 行 大 型 排 水 改 善 工 程 及 新 發 展 區 的 排 水 規 劃 提 供

參 考 。 政 府 現 時 並 沒 有 詳 盡 計 劃 為 有 足 夠 排 洪 能 力 的 明 渠

( 一 ) 



 

及 河 道 進 行 活 化 工 作 。 按 渠 務 署 正 進 行 的 沙 田 區 雨 水 排 放

整 體 計 劃 檢 討 的 初 步 結 果 顯 示 ， 火 炭 明 渠 並 沒 有 進 行 排 洪

能 力 改 善 的 需 要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上 述 研 究 將 會 檢 視 火 炭 明 渠

的 獨 特 情 況 ， 探 討 合 適 的 活 化 可 行 方 案 ， 以 備 日 後 在 進 行

有 需 要 的 排 水 改 善 工 程 時 作 參 考 。 至 於 追 查 可 疑 非 法 排 放

污 水 及 污 染 源 頭 方 面 ， 本 署 會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緊 密 合 作 及 跟

進 ， 以 減 少 河 道 內 污 染 物 、 改 善 區 內 環 境 。  
 
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的 回 覆 ：  
 
1 . 4  本 署 一 直 關 注 城 門 河 河 道 水 質 ， 包 括 火 炭 明 渠 。 本 年 五

月 ， 本 署 聯 同 渠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上 提

交 “ 城 門 河 水 質 及 跟 進 行 動 計 劃 ” ， 文 件 編 號 [ H E  
2 7 / 2 0 1 6 ] ， 當 中 闡 明 了 包 括 維 護 火 炭 明 渠 水 質 的 行 動 計

劃 ： 如 全 面 巡 查 火 炭 工 業 區 內 工 業 大 廈 的 污 水 排 放 系 統 及

檢 查 火 炭 工 業 區 內 的 公 共 污 水 渠 及 雨 水 渠 。 環 保 署 聯 同 渠

務 署 會 緊 密 合 作 及 跟 進 追 查 可 疑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及 污 染 源

頭 。  
 

1 . 5  就 委 員 提 出 的 活 化 火 炭 區 明 渠 動 議 ， 若 有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回

應 各 種 需 要 而 建 議 進 行 活 化 該 明 渠 ， 本 署 會 適 時 提 供 環 保

方 面 的 意 見 。  
 

2. 要 求 房 屋 署 在 水 泉 澳 邨 加 設 電 視 訊 號 轉 發 器 的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

6 7段 )：  
 
房 屋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2 . 1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(通 訊 辦 )曾 經 收 到 一 些 關 於 水 泉 澳

邨 附 近 地 區 村 屋 居 民 的 電 視 接 收 問 題 個 案 。 通 訊 辦 的 測 試

結 果 顯 示 ， 在 該 些 相 關 村 屋 天 台 透 過 加 裝 天 線 放 大 器 能 接

收 到 數 碼 地 面 電 視 信 號 。 通 訊 辦 已 跟 進 相 關 個 案 ， 並 向 居

民 提 供 了 技 術 意 見 幫 助 解 決 接 收 問 題 。 房 屋 署 及 通 訊 辦 會

密 切 留 意 情 況 。  
 

2 . 2  如 果 居 民 仍 然 遇 到 任 何 數 碼 地 面 電 視 信 號 接 收 問 題 ， 他 們

( 二 ) 



 

或 當 區 區 議 員 可 聯 絡 通 訊 辦 尋 求 協 助 。 通 訊 辦 樂 於 為 他 們

提 供 技 術 意 見 並 跟 進 其 個 案 。  
 
3. 有 關 領 展 出 售 錦 英 苑 商 場 的 臨 時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 1 0 5段 )：  

 
房 屋 署 的 回 覆 ：  

 
3 . 1 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商 業 及 停 車 場 物 業 的 業 主 與 一 般 私 人

業 主 一 樣 ， 受 到 相 關 法 例 和 地 契 條 文 所 規 範 。 房 委 會 和 領

匯 (現 稱 “ 領 展 ” )簽 訂 的 各 買 賣 契 約 亦 設 有 若 干 限 制 性 契

諾 。 只 要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、 政 府 地 契 條 文 ， 政 府 不 能 干 預 業

權 人 合 法 使 用 其 物 業 的 權 利 ； 同 樣 ， 只 要 有 關 業 主 不 違 反

與 房 委 會 訂 立 的 上 述 契 諾 ， 房 委 會 不 能 亦 不 會 干 預 其 日 常

運 作 和 商 業 決 定 ， 包 括 收 費 定 價 和 出 售 物 業 等 。  
 

3 . 2  在 地 契 限 制 方 面 ， 地 契 條 文 列 明 有 關 地 段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業

主 如 要 改 變 有 關 土 地 用 途 ， 必 須 先 得 到 地 段 內 其 他 業 權 人

(包 括 房 委 會 及 住 宅 單 位 業 主 )的 同 意 ， 以 及 地 政 總 署 的 批

准 。 而 就 限 制 車 位 用 途 方 面 ，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的 資 料 ， 政 府

批 予 房 委 會 而 及 後 房 委 會 分 拆 出 售 商 業 設 施 及 停 車 場 予 領

展 所 涉 及 的 地 契 ， 已 列 明 在 相 關 地 段 內 須 提 供 的 停 車 位 數

目 、 可 停 泊 的 車 輛 類 別 等 限 制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地 契 載 有 條

款 ， 限 制 停 車 場 車 位 只 可 供 該 地 段 的 住 戶 及 訪 客 停 泊 其 車

輛 ， 個 別 地 契 亦 可 能 指 明 部 分 車 位 須 提 供 予 其 他 指 定 地 段

的 住 戶 或 訪 客 的 車 輛 使 用 ， 以 配 合 當 區 居 民 對 停 車 位 的 需

要 。  
 

3 . 3  房 委 會 和 領 展 訂 立 的 買 賣 契 約 亦 設 有 若 干 限 制 性 契 諾 。 根

據 有 關 零 售 設 施 的 限 制 性 契 諾 ， 如 房 委 會 在 有 關 屋 邨 或 屋

苑 仍 然 持 有 任 何 土 地 權 益 ， 商 業 舖 位 不 可 分 拆 出 售 的 規 定

繼 續 適 用 。 根 據 有 關 停 車 場 的 限 制 性 契 諾 ， 若 房 委 會 擁 有

在 有 關 屋 邨 或 屋 苑 全 部 住 宅 單 位 ， 停 車 場 不 可 分 拆 出 售 的

規 定 繼 續 適 用 。 根 據 有 關 福 利 租 賃 的 限 制 性 契 諾 ， 業 主 必

須 繼 續 以 優 惠 的 租 金 出 租 若 干 指 定 的 商 業 舖 位 予 由 獲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和 機 構 提 名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作 社 會 服 務 或 教 育 用

途 。  

( 三 ) 



 

 
3 . 4  就 前 房 委 會 商 業 及 停 車 場 設 施 的 轉 售 情 況 ， 房 委 會 與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會 因 應 相 關 法 例 、 地 契 條 文 和 上 述 限 制 性 契 諾 的

條 文 ，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。 限 制 性 契 諾 而 言 ， 其 條 文 要 求 買

家 與 房 委 會 訂 定 相 同 的 限 制 性 契 諾 。 有 關 業 主 及 買 家 的 律

師 有 責 任 確 保 有 關 的 限 制 性 契 諾 已 妥 善 包 括 在 有 關 買 賣 契

約 內 。 因 應 福 利 租 賃 限 制 性 契 諾 ， 房 屋 署 會 知 會 新 業 主 有

關 的 優 惠 租 金 水 平 ， 並 提 醒 新 業 主 其 他 有 關 的 規 定 ， 如 租

約 年 期 等 。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， 房 委 會 與 提 名 機 構 保 持 緊 密 溝

通 ， 而 提 名 機 構 亦 會 與 非 牟 利 機 構 保 持 聯 繫 。  
 

3 . 5  政 府 的 房 屋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為 合 資 格 家 庭 提 供 資 助 公 共 房

屋 ， 尤 其 是 為 沒 有 能 力 租 住 私 人 樓 宇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提 供 出

租 公 屋 。 房 委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分 拆 出 售 部 分 商 業 及 停 車 場

設 施 予 領 展 基 金 ， 其 主 要 考 慮 是 讓 房 委 會 能 專 注 提 供 資 助

公 共 房 屋 ， 並 且 透 過 分 拆 出 售 設 施 的 收 益 ， 改 善 當 時 房 委

會 的 財 政 狀 況 。 政 府 已 採 納 2 8 萬 個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作 為

2 0 1 6 - 1 7 至 2 0 2 5 - 2 6 年 的 十 年 期 的 總 房 屋 供 應 目 標 的 一 部

份 。 面 對 龐 大 的 建 屋 目 標 ， 加 上 公 屋 申 請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、

而 市 民 對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亦 需 求 殷 切 ， 房 委 會 必 須 按 輕 重 緩

急 ， 集 中 資 源 專 注 履 行 提 供 公 營 房 屋 的 職 責 。 回 購 領 展 或

其 轄 下 商 業 設 施 與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不 符 ， 政 府 過 往 亦 曾 在

不 同 場 合 詳 細 解 釋 回 購 領 展 不 能 夠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和 審 慎 理

財 的 原 則 。 因 此 政 府 及 房 委 會 均 沒 有 打 算 回 購 領 展 或 其 轄

下 的 商 業 設 施 。  
 
4. 有 關 “ 滲 水 投 訴 調 查 聯 合 辦 事 處 ” 的 臨 時 動 議 ( 會 議 記 錄 第 1 1 4

段 )：  
 
屋 宇 署 /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聯 合 辦 事 處 的 回 覆 ：  
 
4 . 1  聯 辦 處 致 力 掌 握 最 新 的 科 技 發 展 ， 以 探 討 更 有 效 查 證 樓 宇

滲 水 源 頭 的 調 查 方 法 。 近 年 ， 聯 辦 處 更 以 試 用 形 式 使 用 新

儀 器 ， 例 如 紅 外 線 探 測 儀 和 微 波 探 測 儀 ， 以 助 追 查 複 雜 個

案 的 滲 水 源 頭 。 我 們 亦 已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， 檢 視 可 查 證

樓 宇 滲 水 源 頭 的 最 新 科 技 方 法 。  

( 四 ) 



 

 
4 . 2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和 屋 宇 署 自 二 零 零 六 年 起 成 立 聯

辦 處 統 籌 滲 水 舉 報 個 案 的 調 查 工 作 。 鑑 於 市 民 對 聯 辦 處 的

服 務 有 持 續 需 求 ， 聯 辦 處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起 以 恆 常 形 式 運

作 。 聯 辦 處 不 時 整 理 編 制 ， 以 增 強 調 查 效 率 。 現 時 聯 辦 處

共 有 6 4 名 專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和 約 2 0 0 名 衞 生 督 察 及 環 境 滋 擾

調 查 員 參 與 聯 辦 處 的 運 作 。 聯 辦 處 會 不 時 檢 討 有 關 工 作 的

安 排 ， 留 意 人 手 配 置 ， 提 升 處 理 樓 宇 滲 水 問 題 的 成 效 。  
 

5 .  有 關 沙 角 邨 高 空 擲 物 的 補 充 資 料 (會 議 紀 錄 第 1 2 7 段 )：  
 

房 屋 署 的 回 覆 ：  
 

5 . 1  房 屋 署 (本 署 )現 時 有 三 種 監 察 高 空 擲 物 的 系 統 ， 分 別 是 定

位 式 天 眼 系 統 (即 固 定 式 天 眼 )、 流 動 式 天 眼 系 統 及 便 携 式

天 眼 系 統 。  
 

5 . 2  沙 田 區 現 時 已 裝 設 定 位 式 天 眼 系 統 的 公 共 租 住 屋 邨 有 禾 輋

邨 、 隆 亨 邨 及 沙 角 邨 ； 而 美 林 邨 則 已 裝 設 流 動 式 天 眼 系

統 ； 便 携 式 天 眼 系 統 則 分 別 安 裝 於 秦 石 邨 、 沙 角 邨 、 美 田

邨 、 新 田 圍 邨 、 利 安 邨 及 顯 耀 邨 。  
 

5 . 3  本 署 一 般 會 在 屋 邨 內 曾 發 生 多 次 高 空 擲 物 等 已 知 的 黑 點 部

署 “ 天 眼 ” 或 派 駐 特 別 任 務 隊 作 監 察 ， 以 阻 嚇 及 防 止 事 故

再 生 。 為 符 合 私 隱 保 障 政 策 ， 每 個 “ 天 眼 ” 位 置 的 部 署 及

使 用 會 作 定 期 檢 討 。 本 署 亦 會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， 在 有 需 要 時

增 設 “ 天 眼 ” 。  
 

5 . 4  一 直 以 來 ， 房 屋 署 的 “ 天 眼 ” 、 特 別 任 務 隊 及 “ 屋 邨 管 理

扣 分 制 ” 均 能 發 揮 有 效 的 阻 嚇 作 用 ， 以 防 止 高 空 擲 物 。 本

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情 況 ， 不 時 檢 討 天 眼 系 統 的 數 量 及 需

求 ， 按 需 要 增 加 及 靈 活 調 配 “ 天 眼 ” 以 作 監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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